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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建字第4408002025GG0117569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和国家有关规定，

经审核，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

管制要求，颁发此证。

发证机关 

日   期       2025年10月13日

湛江市自然资源局

建设单位(个人) 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建设项目名称 湛江市中心城区雨水调蓄设施一期工程（新西

路工程）

建 设 位 置 湛江市霞山区新西路、新川路及新川一路。

建 设 规 模

附图及附件名称

1、湛江市中心城区雨水调蓄设施一期工程（新西路工程）设计
图，详见建字第4408002025GG0117569号附图及说明。
2、湛自然资（市政）〔2025〕150号。

遵守事项

一、本证是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审核，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    

求的法律凭证。

二、未取得本证或不按本证规定进行建设的，均属违法建设。

三、未经发证机关许可，本证的各项规定不得随意变更。

四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有权查验本证，建设单位(个人)有责任提

交查验。

五、本证所需附图与附件由发证机关依法确定，与本证具有同等法律效    

力。
四、施工现场需要围挡封闭施工，做好排水控尘、控废工作。

五、该工程竣工后，须持定线资料及工程竣工图件，向我局申请规划核实。

六、今后城市建设需要，必须无条件服从。

备注： 

一、根据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第四十一条规定，取得本证一年未开工的，应当在一年有

效期内申请办理延期手续，延长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。未办理延期手续或者办理延 期手续逾

期仍未开工的，本证自行失效。

二、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经报建审批后，其施工时不得妨碍交通、损坏绿化、影响其他建

筑物或构筑物的安全。如遇到其他工程或设施有矛盾，应立即停工，并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

报告, 经妥善处理后，方可继续施工。

三、你单位须与工程涉及的单位协商达成协议后方可开工，并对该建设项目进行现场公示（

公示内容须包括项目名称、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督电话）。

新建DN400雨水管，长度约0.24km、DN800雨水

管，长度约0.022km、DN1500污水管，长度约

0.129km、4000×1500箱涵，长度约0.24km及

750×450双箅联合式雨水口26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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